2024年度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绩效
自评报告
为提高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永安市林业局组织对2024年度林业生态补偿专项开展绩效评价如下：
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永安市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面积77.63万亩，按生态级别分：国家级面积70.52万亩，省级面积7.11万亩；按地类分：乔木林及其他林面积69.51万亩，经济林和竹林面积8.12万亩。2024年省级财政下达我市补偿资金701.6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落实77.63万亩生态公益林管护责任，完成2024年度701.6万元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发放，完成生态公益林管护成效检查考核。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评价永安市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发放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按照2024年度省级财政林业生态补偿专项绩效目标申报表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确保项目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绩效指标均到达预期目标值。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上级要求，填写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相关材料。
三、绩效自评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资环〔2021〕17号）、《永安市林业局永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永安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永林财〔2022〕16号）文件要求，认真做好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发放工作。
(二)项目过程情况
1、落实生态公益林管护面积77.63万亩，签订生态公益林管护协议和管护责任书。
2、核对生态公益林各单位权属面积。
3、各单位制表上报林业局审核后，根据资金到位情况拨付补偿资金。
(三)项目产出情况
（1）数量指标：落实管护及补助面积77.63万亩，管护责任得到全面落实，管护完成率100%。
（2）质量指标：生态公益林保有量保持77.63万亩。
（3）成本指标：按乔木林及其他23元/亩，经济林和竹林22元/亩的补助标准实施补助。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生态效益：公益林平均亩蓄积量持续增长，重点公益林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项目的实施对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调节改善区域气候、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减轻自然灾害、净化空气以及人类健康和林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落实管护面积77.63万亩，完成2024年度生态公益林管护成效检查和护林员的考核,考核结果均为优秀。项目实施能严格执行相关文件精神和财务规定，对下拨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建立专户、专款专用,专项资金支出审批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资金的申请和拨付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并对相关项目进行跟踪检查,没有出现补偿基金挤占挪用情况，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该项目涉及经济成本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实效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自评得分99分，自评结果：优秀。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2024年度生态公益林省级补助资金还未全部发放的原因是资金已向财政局申请，还未全部到位，待资金到位后完成资金拨付。
2、由于管护生态公益林与经营商品林经济效益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林木无法处置，林农利益受损，个别村民集体不承认已界定的公益林，拒绝领取补偿金。
六、有关建议
随着国家对生态公益林建设的日趋重视，国家和省财政对公益林的补偿已经逐年增加，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实行分类补助管理：一类是经济林和竹林每亩补助22元，另一类是乔木林和其他林每亩补助23元，与公益林所产生的综合效益相比，目前补偿标准依然很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林农保护公益林的主动性。生态公益林实行分类补助造成补偿金的发放复杂化，建议经济林和竹林的补偿标准与乔木林同步提高。

2、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偿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申报2023 年省级以上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偿资金的通知》（闽林办函〔2023〕3 号）精神，省级财政从2023 年开始对省级以上各类自然保护地内林权所有者，按林地面积每年3 元/亩标准给予补助。根据闽财资环指〔2023〕45号、明财资环指 〔2023〕83号文，永安市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25.92万亩，资金项目支出预算安排77.76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_GoBack]实施该项目主要是为了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改善自然保护地内群众生产生活，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维护国土生态安全。2024年已完成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7.59万亩，补助资金22.77万元。剩余54.99万元已向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拨付。旨在提高林权所有者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意识。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9〕5号）、闽财资环指〔2023〕45号、明财资环指 〔2023〕83号等文件要求，开展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评价内容包括：对照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目建设管理等进行分析。
三、绩效自评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申报2023 年省级以上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偿资金的通知》（闽林办函〔2023〕3 号）文，对省级以上各类自然保护地内林权所有者，按林地面积每年3 元/亩标准给予补助。林权属于集体所有的，直接补给林权所有者作为生产补助；林权属国有的，作为国有林管理单位的管护经费。
(二)项目过程情况。
向市财政局申请指标，将相应资金拨付给各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林权属于集体所有的，直接补给集体；林权属国有的，作为国有林管理单位的管护经费。已完成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7.59万亩，补助资金22.77万元。剩余54.99万元已向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拨付。
 (三)项目产出情况。
了解相关人员对项目实施运行情况的满意程度。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的满意度达90%以上，我省实施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资金补助工作，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持续改善了自然保护区群众生产生活，大大提高林权所有者关心、支持、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项目效益情况。
已完成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7.59万亩，补助资金22.77万元。剩余54.99万元已向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拨付。
四、综合自评结论。
依据评分标准和绩效分值，对三大类5个指标进行了逐项评分，经评价，评价结果为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自然保护地林种大部分为生态公益林，管护生态公益林与经营商品林经济效益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林木无法处置，林权所有者利益受损，林权所有者补助标准偏低。补助标准没有与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林农普遍反映补助标准偏低。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建议省级财政适当提高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标准，建立与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资金投入机制，提高林权所有者继续支持自然保护地建设的积极性。切实改善自然保护地内群众生产生活和加强林业自然保护区建设。
2、将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对象增加为各管理机构，作为各管理机构管护经费，加强自然保护地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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